
第二章菩薩道思想架構第四節菩提果義 

45 
 

第四節菩提果義 

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六波羅蜜乃至十波羅蜜，證得無分別智，十地功德圓滿，得到佛的

果德。佛果德者，所謂大菩提與大涅槃；此二者之因，為無分別智與後得智；此智又從證理

而得。故以下分三段說明菩提果義：壹、理智相應；貳、二智差別；參、大菩提與大涅槃。 

 

壹、理智相應 

菩薩有法身菩薩與肉身菩薩之分。法身菩薩所證空性，也名諸法實相，也叫真如。此實

相之理，唯無分別智能證，名理智相應。 

○1 《大般若經》中，天王問佛：何謂諸法真如？佛回答：諸法真如名為實相般若，也名

真如、實際、無分別相、真空、法界等異名。 

勝天王再問佛：如何能證得此真如法界？ 

佛答：以無分別智及後得智，能證、能得。出世般若波羅蜜即無分別智。 

佛繼續解釋：所謂證者，以般若如實知見為證；後得智通達，名為得。 

由此文可知，證得無分別智，即是如實知見真理，所謂法界不二相等。 

世尊！何謂諸法真如？…… 

天王！是名實相般若波羅蜜多、真如、實際、無分別相、不思議界，亦名真空及一切

智、一切相智、不二法界。 

爾時，最勝便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能證、能得如是法界？ 

佛告最勝：天王當知！出世般若波羅蜜多及後所得無分別智，能證、能得。 

世尊！證、得，義有何異？ 

天王當知！出世般若波羅蜜多能如實見，故名為證；後智通達，故名為得。1 

 

○2 《攝大乘論》說：無分別智即般若波羅蜜，同義異名。說明無分別智，本質即般若實

相，無分別智從智邊論，般若波羅蜜從理邊論。 

此無分別智即是般若波羅蜜，名異義同。2 

○3 《攝大乘論釋》也說：菩薩以無分別智為體，故菩薩體性即是無分別智。 

菩薩以無分別智為體，無分別智與菩薩不異。無分別智自性，即是菩薩自性。3 

故知，菩薩道修行，以顯發無分別智為根本要行，以能相應真理、實相故。所以說菩薩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大正藏 7 卷，頁 929 中‐下 
2《攝大乘論》大正藏 31 卷，頁 128 下 
3《攝大乘論釋》大正藏 31 卷，頁 239 下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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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者，即無上菩提之道。 

 

貳、二智差別 

無分別智後，生起後得智，故無分別智與後得智之關係，為一智二義，一體二用。其用

有別，而體無別。 

○1 《成唯識論》云：無分別智證真如以後，方於後得智中，了達依他起性如夢幻等顯現。 

無分別智證真如已，後得智中，方能了達依他起性，如幻事等。4 

○2 《佛地經論》謂：無分別智與後得智，體皆般若，但於用有別。無分別智能通達真理，

後得智能分別萬法。然要先通達真理，才能分別事法。故二智中，以無分別智為根本。 

緣真義邊，名無分別智；緣俗義邊，名後得智。雖緣一切，行相微細，不可了知。……

體雖是一，義用有多。隨用差別，分為二智，亦無有過。要達真理，方了事俗，故雖

一心，義說先後。5 

從《佛地經論》、《成唯識論》可了解，須證得諸法空性，才能起後得智。無分別智證無

相空理，後得智證幻有緣起，二智一體。 

○3 《說無垢稱經疏》講：一心中能通達真、俗二諦，理、事諸法，皆由圓滿證得一切智

及一切種智故。一切智者，即無分別智，能通達真如。種智者，謂道種智，即後得智，能通

達世俗諦。一念中同時雙照理、事，無分別智與後得智二智合一，名一切智智，即是佛智。 

一念之心能達真俗、理事諸法，窮盡無餘。由一切智及一切種智，圓滿證故。一切智

者，無分別智，能達真如。種智者，後得智，能了俗事。一念雙行，能了理事，非如

二乘相續方知。二合為名，名一切智智。
6 

《說無垢稱經疏》與《成唯識論》、《佛地經論》都說明，二智雙行，方能證真圓滿。 

 

參、大菩提與大涅槃 

①大菩提者，三身是。三身者：⑴自性身，或法身；⑵報身，或叫受用身；⑶變化身，

或叫化身。如《大乘莊嚴經論》說： 

三身大菩提，一切種得故，眾生諸處疑，能除我頂禮。 

釋曰：此偈禮如來種智勝功德。三身者：一自性身；二受用身；三化身。7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《成唯識論》大正藏 31 卷，頁 46 中 
5《佛地經論》大正藏 26 卷，頁 302 下‐303 上 
6《說無垢稱經疏》大正藏 38 卷，頁 1061 下 
7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大正藏 31 卷，頁 661 中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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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何謂法身？法身無相，不易了知，須由果推因，從法身證得之因推見，故論法身如何

證得。《攝大乘論本》謂：如何最初證得佛法身？由無分別智及後得智證得。無分別智緣取一

切法之通相，所謂一切法無自性相、無相相；後得智能善巧了別諸法。以此無分別及後得智

二智，於十地中積集無量功德，最後金剛喻定中，破微細障故，證得佛法身，名為轉依。 

云何如是法身最初證得？謂緣總相大乘法境無分別智，及後得智五相善修，於一切地

善集資糧。金剛喻定破滅微細難破障故，此定無間，離一切障，故得轉依。8 

③《攝大乘論釋》真諦釋本說：法身體性為何？法身者，滅除一切無明惑障，圓滿具足

清淨善法，唯有真如境與真如智。真如謂如如境，真智謂如如智。諸佛法身即是如如智、如

如境。如如智者即無分別智，如如境者即真如之理。 

以何自性為法身？一切障滅故，一切白法圓滿故，唯有真如及真智獨存，說名法身。9 

④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》謂：無分別智與真如法界無二平等，無能取、所取；後得

智依於無分別智，雖現起正報、依報國土，亦無能取、所取妄執。此從離惑執邊，論佛二智。 

無分別智證真如位，心境冥合，平等平等，能取、所取一切皆無。後得智中離諸相縛，

無虛妄執，亦離二取。10 

⑤《攝大乘論釋》解釋何者為大涅槃？謂雜染名為生死，了達諸雜染法自性無體性空，

即名涅槃。菩薩通達此諸法無我、平等智慧，即是無分別智。由無分別智，見彼諸法皆無自

性，了達一切生死即是涅槃性，於中見生死即涅槃，涅槃即生死，一切虛妄分別皆寂靜，名

為涅槃。 

以諸雜染名為生死，即雜染法無我之性，名為涅槃。菩薩通達諸法無我，平等智生，

見彼諸法皆無自性。諸有生死即是涅槃，以於其中見極寂靜，即涅槃故。11 

⑥《攝大乘論》說：何謂佛果斷惑寂靜智體？答曰：佛果斷惑之智，名為無住涅槃，以

捨雜染，不捨生死故。 

彼果斷殊勝，云何可見？斷謂菩薩無住涅槃，以捨雜染，不捨生死。
12 

⑦《成唯識論》說涅槃有四義： 

第一、自性清淨涅槃：一切法之真實理體。 

第二、有餘涅槃：指雖斷盡煩惱，還餘有果報身。 

第三、無餘涅槃：證真如，離生死輪，永盡諸苦。 

第四、無住涅槃：大悲與般若平等輔助，由大悲、般若平等如鳥兩翼，輔助不離故，不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8《攝大乘論本》大正藏 31 卷，頁 149 中 
9《攝大乘論釋》大正藏 31 卷，頁 249 下 
10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》大正藏 33 卷，頁 540 下 
11《攝大乘論釋》大正藏 31 卷，頁 370 上 
12《攝大乘論本》大正藏 31 卷，頁 148 下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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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利樂有情，盡未來際，常用常寂。此無住涅槃，不住生死、涅槃二邊，

了達諸法真實性，方是大涅槃，唯佛具有。 

涅槃義別，略有四種： 

一本來自性清淨涅槃：謂一切法相真如理。雖有客染而本性淨，具無數量微妙功德，

無生無滅湛若虛空，一切有情平等共有。與一切法不一不異，離一切相一切分別，

尋思路絕，名言道斷，唯真聖者自內所證，其性本寂，故名涅槃。 

二有餘依涅槃：謂即真如出煩惱障。雖有微苦所依未滅，而障永寂，故名涅槃。 

三無餘依涅槃：謂即真如出生死苦。煩惱既盡，餘依亦滅，眾苦永寂，故名涅槃。 

四無住處涅槃：謂即真如出所知障。大悲、般若常所輔翼，由斯不住生死、涅槃，利

樂有情，窮未來際，用而常寂，故名涅槃。13 

 

小結 

上述佛果、大涅槃與大菩提，○1 從果推因，○2 從果本質，論佛果德大菩提與大涅槃之○1 生

因與○2 本質，皆指無分別智，亦即般若。 

從佛菩提果德體性所得啓示：成佛根本在無分別智，在般若智慧。可知，以無分別智通

達法性真實，乃佛法最核心價值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3《成唯識論》大正藏 31 卷，頁 55 中 


